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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股东会须知

为提高股东会议事效率，保障股东合法权益，保障大会程序合法性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以及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》等精

神，特制定如下大会须知，望出席股东会的全体人员严格遵守：

一、股东会设立大会秘书处，具体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相关事宜。

二、董事会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，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，认真

履行法定职责。

三、出席大会的股东，依法享有发言权、表决权等各项权利。

四、股东参加股东会，应当认真履行法定义务，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，不得

扰乱大会的正常程序和会议秩序。

五、股东不得无故中断会议议程要求发言。

六、会议议题全部说明完毕后统一审议、统一表决。

七、本次股东会需通过的事项及表决结果，通过法定程序进行见证。

八、股东应听从大会工作人员劝导，共同维护好股东会秩序和安全。

九、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，公司董事会有权对大会意外情况作出紧急处

置。

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股东会秘书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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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：

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有

关规定，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名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

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》，一致同意推荐杨朝晖先生（简历

附后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，现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，任职期限自

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。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

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对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以累积投票制的方

式进行选举。

上述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，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意见如下：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经

审阅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杨朝晖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，杨朝晖先生符合相关

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规定，拥有履行董事职责所应具备的能

力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

未发现有法律法规中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。本次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提名方

式与程序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提名程序合法有效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一

致同意该事项，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请各位股东、股东代表审议。

附件：杨朝晖先生简历

2026年6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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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杨朝晖先生简历

杨朝晖，男，白族，1969 年 1 月生，大学本科，中共党员，曾任云南省第四建

筑工程公司财务科副科长、副部长，审计部部长，总会计师；云南建工集团总公司

财务部副主任、主任；十四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；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

限公司、云南圣乙投资有限公司、云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；云

南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、党委委员；云南省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财务总监、党委委员；现任云南省属企业专职外部董事。

主要工作经历如下：

1986.09--1990.07 云南民族学院经济管理系经济管理专业学习

1990.07--1999.12 云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工作

1999.12--2000.05 云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财务科副科长

2000.05--2003.04 云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审计部副部长

2003.04--2003.06 云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审计部部长

2003.06--2007.07 云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总会计师、审计部部长

2007.07--2008.09 云南建工集团总公司财务部副主任、高级业务主管

2008.09--2009.02 云南建工集团总公司财务部主任

2009.02--2012.08 十四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

2012.08--2016.05 十四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（按公司副职领导人员

管理）

2016.05--2016.06 公司改革重组，免职

2016.06--2016.11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云南圣乙投资有限公司专

职外部董事（按省属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副职领导管理）

2016.11--2018.03 云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、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

公司专职外部董事（按省属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副职领导管理）

2018.03--2019.03 省属国有企业专职外部董事（按省管企业副职领导管理）

2019.03--2019.11 云南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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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.11--2024.05 云南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、党委委员

2024.05--2026.03 云南省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、党委委

员，云南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、党委委员

2026.04 至今 任省属企业专职外部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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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表决办法说明

一、本次股东会将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：

（一）《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》

二、本次股东会提供网络投票和现场表决两种方式，公司股东可以选择其中的

一种方式参与本次股东会投票。关于网络投票的相关说明详见本公司于 2026 年 6 月

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《上海证券报》

的《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》。

三、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采取累积投票制。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会选举董事、

独立董事或者监事时，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、独立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

决权，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，但不得重复使用。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在填

写表决票时，可在表决意见栏填写相应投票数，投票总数多于其累积有效表决票数

时，该股东投票无效，视为该项表决弃权；投票总数等于或少于其累积有效表决票

数时，该股东投票有效，累积表决票与实际投票数的差额部分视为弃权；未投票的

表决票，视为自动放弃表决权，其所持的表决权在统计表决结果中作弃权处理。

四、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，每一股拥有一票表决权。

五、现场表决时，设监票人一名，计票人一名，并由律师现场见证。

监票人的职责：对投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，计票人负责以下工作：

1、核实参加投票的股东代表人数以及所代表的股权数，发放表决票；

2、回收表决票，检查每张表决票是否符合要求，清点回收的表决票是否超过发

出的票数；

3、统计表决票。

六、计票结束后，由监票人宣读表决结果。

七、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结束后，公司将现场投票情况报送至上证所信息网络

有限公司，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合并出具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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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6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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